
部門回應：環保綠化及街道管理工作小組文件第 2/21 號 

要求政府部門及公共服務部門為東區綠化種植規劃掘地工程 

發展局 

發展局綠化、園境及樹木管理組以通盤手法推動園境及樹木管理工作。在規劃及

實施階段，我們透過頒布多項政府内部通告及指引，提升城市園境及綠化的質素。

當中包括新道路工程須預留足夠空間於路旁進行綠化，預留足夠空間讓樹木可以

健康成長，及在「植樹有方•因地制宜」的原則下提倡種植多樣性等。 

縱使在已發展的地區有較多環境上的限制，例如現有的街道設施、建築物、地下

公用設施及道路使用者視線等，政府亦積極在有限的市區路旁空間進行綠化工作。

土木工程拓展署已分階段制訂及推行全港分區綠化總綱圖，訂立綠化主題及建議

合適的植物品種和種植地點，為已發展的地區增強綠化元素。而東區的綠化總綱

圖工程亦已完成；當中包括在順泰道、愛秩灣道和南安里巴士總站等地點路旁進

行綠化。此外，相關部門亦為當區其轄下設施內現有的植物提供恆常護養，以確

保植物可健康生長，發揮美化環境的功能。 

我們會繼續和部門尋找合適的種植機會，採用優質園境設計及悉心護養植物，讓

我們的城市綠化及景觀可持續地發展。 

環境保護署 

綠化規劃及掘地工程的安排並非本署職權範圍，應由其他相關部門回覆。 


